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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
提出的《关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2026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高人
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6年工作安排，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
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

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严格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
数字法院建设，锻造新时代法院铁军，充分发挥惩罚犯罪、保护人
民、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以高质量司法助力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赵
乐际委员长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
分肯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
后一年的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
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
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聚焦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全面
贯彻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着力提高立法质量，进一步
增强监督实效，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积极开展人大对外交
往，全面加强自身建设，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为
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作
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最
高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26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

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严格公正司法，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锻造新时代检察铁军，强化检察监督，加强公益
诉讼，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以高质量司法助力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国务院提出
的《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

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同意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

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2026年中央预算。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新华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罗沙 高
敬）2026年3月12日下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法典》。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

“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
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
展、法律责任和附则。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
任务。生态环境法典的编纂，是通过对现
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集成升华，形成一部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系统规范协调的
法典。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
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要举措；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同步推进高质
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客观要求；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民生福祉的必
然要求；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
内在要求。

2025年4月，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十
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初次审

议。此后历经分拆和整体审议后，生态环境
法典草案今年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审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对生态
环境法典草案进行认真审议和热烈讨论。
根据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和有关方面的意
见，共作了200余处修改，其中实质性修改
100余处。

生态环境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
行。环境保护法等10部法律同时废止。

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

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诞生


